
經濟部商業發展署
申請時間

即日起

115.05.12

申請須知

AI中央廚房 第二次徵案

申請機制

徵案範疇

適用對象

徵案內容

由商業服務業者提出需求，整合資服業者之 AI 技術解方及學研團隊之技術加值
能量，並以商業服務業者為主要提案者。

商業服務業 大專院校

產線製程智慧化

智慧餐廚模組化

地方美食 IP 化

須具國科會補助資格

計畫主持人須任職於該校院

團隊須跨 2 系所(或跨校系)以上，含目標產業實務
研究與 Al 技術師資稅籍登記營業項目：批發及零售業 (G45~48)、住宿

及餐飲業 (I55~56)、物流業 (H494、53、54)

AI  解方必需涵蓋三大徵案範疇，建構可規模化擴散
的中央廚房與智慧餐廚服務生態系

各項 AI 解決方案至少訂定 2 項關鍵指標

開發美食 IP 化產品至少1項

提供技術 與服務加值

協助場域與資服業者開發整合性系統與服務流程

進行人才培育規劃，並促進產業效益至少 2 項指標

補助經費
每年每案上限

3000萬元
每年每案上限

500萬元

注意事項 提案單位應具備中央廚房生產線；如提案單位本身非中央廚房營運業者，
應與具中央廚房產線業者合作提案。

計畫場域須位於嘉義、臺南、高雄或屏東地區。

不得採購或使用中國大陸廠牌之資通訊產品或服務。

提案為兩年期計畫，分年審查核定。

商業服務業申請相關，請聯繫：
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

(06) 602-7666 分機 7712（陳小姐） 、分機7713（邱先生）、分機7714（莊先生）(02) 2343-3300 分機 7417（鄭視察）

大專校院申請相關，請聯繫：
國科會產學及園區業務處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

(07) 351-3121 分機 2325（張先生） (07)695-5298 分機 236（鄭小姐） (02) 2737-7280（吳副研究員）

廣告


